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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承辦人：張義誠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443
傳真：02-27252869
電子信箱：edu_me.25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31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學字第112304613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為防制學校師長因管教行為不當或學生之間衝

突事件所衍生之校園霸凌事件，請學校加強正向輔導管教

及校園霸凌防制知能，並積極教育及輔導學生以維護學生

受教權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5月24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
112006121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教育基本法第8條規定略以：「學生之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

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應予保障，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

罰及霸凌行為，造成身心之侵害」及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

4 條規定略以：「主管機關及學校應加強實施學生法治教

育、品德教育、人權教育、生命教育、性別平等教育、資

訊倫理教育、偏差行為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，奠定防制校

園霸凌之基礎。」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請加強下列校園霸淩防制工作事項：

(一)透過週（朝）會等集會時機持續加強實施學生法治教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信義國小 1120531

*TOAA112600372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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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、資訊倫理教育、偏差行為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，落

實校園霸凌防制工作，並於每學期亦結合校務會議、導

師會議（研習）或教師進修時間，實施防制校園霸凌宣

導及研習，強化教育人員防制校園霸凌知能與辨識能

力。

(二)學校接獲申請、陳情、檢舉或媒體報導（含社群網路）

後，即依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啟動程序，並於24小時

內進行校安通報，於3個工作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

小組會議，應於20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

受理。

(三)學校應於受理疑似校園霸凌事件申請調查、檢舉、移送

之次日起2個月內完成調查，倘經調查屬實即依規定移送

相關權責機關依相關法律、法規或學校章則等規定處

理；調查過程中為保障校園霸凌事件當事人之學習權、

受教育權、身體自主權、人格發展權及其他權利，必要

時，學校得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評量，

並積極協助其課業、教學或工作，另情節嚴重者，得施

予抽離或個別教學、輔導。

(四)強化輔導人員對於高關懷學生之辨識技巧，以有效整合

相關資源，即時提供協助，經學校知悉疑似校園霸凌事

件時，即依「學生輔導法」對雙方當事人及相關人啟動

輔導工作，倘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確認為校園

霸凌事件，學校應立即啟動霸凌輔導機制，並就當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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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他關係人訂定輔導計畫，明列懲處建議或管教措

施、輔導內容、分工、期程，完備輔導紀錄，並定期評

估是否改善。

(五)學校於校園霸凌事件處理完成後，將處理情形、調查報

告及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之會議紀錄，報所屬主管機

關。

(六)學校每學期應依空間配置、管理與保全、標示系統、求

救系統與安全路線、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

要素等，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，

及檢視校園整體安全。

四、綜上，請持續依「教師法」、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

障法」、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及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

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」等規定，建構友善校園環境；教

師透過多元課程引導及班級經營，形塑溫馨尊重、同理接

納、互助共好的教室氛圍，促進學生良好情緒管理、人際

互動，並引導積極關懷的人格發展；以正向輔導管教方

式，啟發學生同儕間正義感、榮譽心、 相互幫助、關懷、

照顧之品德及同理心，透過主動關懷、覺察及評估學生間

人際互動情形，以消弭霸凌行為之產生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

局教育視導與品保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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